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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关于

“深圳地方立法实施保障问题研究”

研讨会

2024 年 4 月 12 日，深圳市律师协会立法法律专业委员会与深圳市罗湖区检察

院就主要就“深圳地方立法实施保障问题研究”进行研讨。本次研讨活动邀请了罗湖

检察院副检察长院汪林丰、主任路广涛和立法委主任黄宜平、副主任唐首翔、秘书长

陈玲、乔世凯委员、高可心、陆嘉汝特邀委员进行讨论。现对本次研讨会作如下综述：

一、议题

深圳地方立法实施保障问题研究。

二、问题、观点、主导意见

问题 1：深圳没有刑事立法权，但所立地方法规、政府规章可能会使刑事案件办

理过程中涉及刑民交叉问题，作为深圳检察机关，遇到此类案件怎么把握罪与非罪？

观点 1：检察院办案遵循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等国家法律，且从立法的角度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已明确规定

犯罪和刑罚以及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

制定，深圳没有刑事立法权，罪与非罪也是遵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内容，

我们只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内容进行确定。

观点 2：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说法，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相关入罪有明

确规定，但是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涉及刑民交叉问题罪与非罪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还

是需要结合案件的主客观、因果关系等综合确定，且立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现在的

立法很难完全预判未来可以发生的问题，而且立法流程长，位阶越高的法律文件，程

序越严，流程越长，所以很多新情况无法及时涵盖，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对于一些具体的新情况，在认定时

可适当考虑地方性法规的相关内容，以提高具体办理案件的效率和准确度。

主导意见：地方没有刑事立法权，刑事案件的办理是结合证据、案件事实，并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框架下办理完成，但是具体的办理中可以适当结合地方标准

对某些案件情形等作一定的细化和灵活应对。

问题 2：在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案件中，如果当事人援引深圳地方法规、市政府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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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检察院一般是否会审查？如何把握审查原则？

观点 1：检察监督的情形和条件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还是要遵守法律规定，结

合案件证据进行判断。

观点 2：我想来谈谈自己的想法，虽然地方立法无权对刑事案件的入罪、出罪进

行规定，但是实践中法律毕竟无法穷尽全部具体的犯罪情节，更无法细化具体标准，

在这种时候，地方标准存在一定的帮助意义，比如是否涉及到公共利益，这个我觉得

和地方的风俗及相关地方法规也有一定的联系，更尊重当地的习俗，但是最终还是要

站在国家法律的框架下进行适用，不能随意扩大适用标准。

主导意见：地方标准虽不能成为罪与非罪的直接认定依据，案件的处理必须是结

合证据、事实和国家法律规定，但是地方标准也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问题 3：在检察公益诉讼中，检察院会考虑援引深圳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吗？是

否可援引相关地方文件和案例？

观点 1：法律依据来说，检察公益诉讼中肯定还是要以国家法律为依据，而不是

援引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但是在具体的案件办理中地方的相关标准和案例一定程度

上可以作为办理案件的实务参考，所以也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观点 2：同意，比如我们在办理企业涉刑案件，原则肯定是不能突破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但是具体的地方标准可以帮助检察工作的开展，是否符合地方标准，国家法

律结合地方标准，可以更好地处理一些具体疑难案件，保障立法实施效果。

问题 4：从深圳检察院角度，如何看待对深圳地方立法的实施保障措施？

观点 1：就拿开始提到的企业合规举例，就深圳地方立法的实施保障问题，地方

立法如何促进企业合规？企业合规从 2020 年到现在，探索期可能存在争议，但近年

来逐步规范，但具体的实施保障除了检察院以外其实还是需要多方参与的，站在深圳

检察院的角度，我认为可以从具体的地方标准着手，用好用足深圳特区立法权继续加

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规范市场行为，保障社会各方合法权利，以高质量立法

保障深圳改革开放、创新发展。

观点 2：我注意到昨天（2024 年 4 月 11 日）市委常委会召开的会议中有特别提

到立法工作，并对相关立法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这就体现了我们的立法工作是非常

有意义，也非常有必要的。市委常委的会议里提到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强化

政治把关，充分吸纳民意，确保立法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我觉得这对我们都是一个很

好的机会，要抓好立法工作计划的推进，强化立法工作调查研究，加强对法规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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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检查，不断提高立法质量。

问题 5：如何用立法更好地促进刑事案件法律适用，构建新型、健康、良性互动

的检律关系

观点 1：国家立法层面，可以以法律专业人士、检察官、法官等特殊专业主体的

身份向相关立法部门提出立法的相关建议，参与具体的某部法律法规的制定，提出专

家意见。

观点 2：我认为，在新时代的今天，立法权这个名词定义应重新理解，以往说到

立法权，往往觉得是全国人大及常务委员会的事情，再者就是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的

事情，其实不是这样的，关于立法，我认为应该是全民立法，人民都有立法权都可以

参与到立法工作中去，小到对公开征求意见提出自己的意见或想法，大到专业人士、

政府及职能部门，甚至企业，比如企业也有自己的“立法”，比如华为有自己的《华

为基本法》，这些与我们所说的立法工作并不冲突，要看我们怎么来理解。

观点 3：同意。立法不仅仅是立法机关的事情，也是每一个公民的事情，不仅要

全民守法，更要让大家全民参与立法，保障立法科学性，要让法律更加成为公民保护

自己权利的武器。

三、专业建议

经过本次研讨，立法委就深圳地方立法实施保障问题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建议一：运用好地方立法权，尤其是深圳的设区的市的立法权以及经济特区的立

法权，助力深圳经济特区先试先行，大胆创新。

建议二：积极参与地方立法工作，不论是群众，还是专业人士，都可以积极参与

立法工作，在遵守立法程序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立法建议，提高立法的科学性。

建议三：拓宽律法检的合作渠道，营造良好的互动氛围。


